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贵州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关于绿产基金及扶
贫产业子基金绩效评价报告涉及问题

的整改情况

一、绩效评价发现问题

根据《贵州绿色产业扶贫投资基金（有限合伙）（自设立至

2019 年底）绩效评价报告》及《贵州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

2017-2019年贵州脱贫攻坚基金扶贫产业子基金绩效评价报告》，

绿产基金存在 9 项问题、扶贫产业子基金存在 5 项问题。截至目

前，所有问题已全部完成整改。

二、绿产基金绩效评价发现 9 项问题的整改情况

（一）基金管理人、托管人选聘合规性欠佳

绿产基金已于 2020 年底完成全部投资任务。下一步在优化

设立政府引导基金时，将严格按照相关规范选聘基金管理人、托

管人，完善决策、选聘程序资料，建立健全决策机制，坚持政府

引导和市场运作并重。

（二）基金设置绩效指标不够清晰，难以衡量

2016 年，省委、省政府研究设立 1200 亿元贵州脱贫攻坚投

资基金扶贫产业子基金（后调整设立为绿产基金），通过政府出

资 15%撬动 85%的社会资金。目前绿产基金（含扶贫产业子基金）

已实现投贷联动 1285.67 亿元，圆满完成省委、省政府下达的既

定目标任务，并有序转入投后管理阶段。下一步在设计基金方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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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，建议主管部门注意绩效目标设置的科学性,明细基金投资阶

段性绩效目标,以及使用效果的考核标准,增强指标设置的代表

性、针对性和准确性，推动提高资金使用效益。

（三）基金退出机制尚需健全

基金管理人贵鑫瑞和公司已制定出台《绿产基金投后管理工

作指引》，为项目退出提供制度保障，通过加强投后管理，监督

合同履行情况，实现基金的按期、有序退出。

（四）绩效自评工作开展不到位

已组织基金公司加强对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

绩效管理的意见》（中发〔2018〕34 号）、《中共贵州省委贵州省

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》（黔党发〔2019〕

29号）、《贵州省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实施细则》（黔财预〔2015〕

63 号）等文件的学习，在绩效考评部门的安排和指导下，从项

目决策、项目管理、项目产出和项目效益方面，规范绩效自评指

标体系，建立逐级绩效自评体系，完善绩效自评依据，提交符合

要求的自评报告。

（五）基金资金闲置率较高

截至 2020 年 12 月，绿产基金实现投贷联动 1285.67 亿元，

其中基金投资 50.13 亿元，撬动社会资本投资 1235.54 亿元，圆

满完成省委、省政府下达的既定目标任务，做到“应投尽投”，

目前已无资金闲置情况。

（六）市县财政资全到位率过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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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贵州绿色产业扶贫投资基金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要

求，省级财政与市县财政按一定比例出资，在实际工作中，由于

市县财政资金困难，导致无法按期出资。省金融办、省财政厅积

极协调地方政府，截至目前，市县财政出资 5.54 亿元，但仍存

在市县财政筹措困难的问题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省基金办及贵鑫瑞

和公司积极开展工作，截至 2020 年 12 月，绿产基金（含扶贫产

业子基金）已实现投贷联动 1285.67 亿元，圆满完成省委、省政

府下达的既定目标任务，已不存在由于市县资金到位率低影响全

省脱贫攻坚投资进程的问题。若存在项目资金不足的问题，下一

步将通过贵州省产业发展及生态环保基金对项目进行调查，筛选

适宜的项目继续予以支持。

（七）部分项目申报单位与项目实际实施单位不一致，风控

及合规程序执行不完善

为确保项目及时实施，实现产业扶贫的目标，部分项目通过

委托其他单位进行实施，已通过查阅档案资料、委托合同等方式

对真实性进行核实。下一步将重点关注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变更事

项，确保履行风控及合规的程序，严格管控项目工程进度，推进

项目顺利实施。

（八）部分项目资金使用率不高，投资进度较慢

截至 2020 年 12 月底，威宁县矮化苹果产业示范基地项目

3600 万元资金已全部使用。下一步督促相关市县政府和企业加

快项目实施进度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率，防止财政资金闲置。在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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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管理过程中，指导市、县基金办及受托企业加强管理，提高操

作程序的完整性及合规性，确保项目按计划正常实施。

（九）项目利益联结机制资料收集整理不规范

绿产基金始终坚持脱贫攻坚的根本要求，所投项目必须建立

经县区扶贫部门认可的利益联结机制，受资企业通过入股分红、

务工收入、代种代养代建、异地帮扶、土地租赁等方式，带动了

一批建档立卡贫困户实现稳定脱贫。下一步将协助扶贫部门探索

创新操作性强的利益联结机制。

三、扶贫产业子基金绩效评价发现 5 项问题的整改情况

（一）省级政策设计存在缺陷，基金运行管理规范性有待加

强

扶贫产业子基金于 2016 年由省委、省政府批复设立，已于

2017 年底完成全部投资工作，不再新增出资。为规范投后管理，

加强风险控制，基金管理人已印发《扶贫产业子基金投资项目投

后管理工作指引》，并完成对受托企业的培训，规范县受托企业

对已投项目开展投后管理工作。

（二）基金配套政策不完善，引导作用发挥不足

由代表省级财政出资的脱贫基金公司会同相关金融机构，分

别发起设立贵州省黔银扶贫产业基金（有限合伙）等 5 支扶产基

金，并通过银行贷款+基金跟投的方式进行投资。为落实脱贫攻

坚基金的引导作用，脱贫攻坚基金采用“投、保、带”一体化的

模式，贵州省担保公司对满足条件的项目提供担保，截至 201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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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底已完成全部投资工作，不再新增出资。下一步将在政府引导

基金设立时，通过基金投资为导向，优化投资方案，带动社会资

本投资的方式进行投资，充分发挥政策放大作用。

（三）受托企业职责履行不到位，基金管理人管理成本偏高

一是针对受托企业履职不到位的情况，根据整改要求，通过

对脱贫攻坚投资基金投后管理工作经验的不断积累，已结合实际

情况，于 2019 年 4 月印发《扶贫产业子基金投资项目投后管理

工作指引》，并于 2020 年 2 月再次修订，针对上述工作指引的培

训工作已于 2021 年 2 月完成线上远程培训并下发至各区县受托

企业，规范受托企业对项目开展投后管理工作。二是针对管理费

提取偏高的问题。管理费的收取严格按照管理办法规定执行，由

贵鑫瑞和公司提取并根据各受托企业的管理情况进行考核后，对

受托企业进行分配。2020 年，贵鑫瑞和公司已对 2019 年市县部

分管理费进行了分配，分配金额 1643 万元。

（四）基金投资决策程序和风险应对措施执行不到位，部分

项目投资方向、变更程序不符合要求，对受资企业潜在偿债风险

应对不及时

一是针对 3 个项目基金投向不符合要求的问题。根据《贵州

脱贫攻坚基金扶贫产业子基金管理办法》附件 1 申报指南的规定，

贵州开磷集团矿肥有限责任“公司全水溶性高浓度磷复肥填平补

齐配套工程项目”为农肥项目，属于第四类农业服务类的 35 项，

饲料及添加剂开发与应用服务，黔南州瓮安县“贵州省瓮安县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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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黄磷有限公司 5 万吨/年的黄磷节能环保磷电化一体化项目”，

属于第十一类资产收益类的 80 项，水电矿产资源开发资产收益

扶贫改革时点项目。均符合投资投向。铜仁市贵州东亿电气实业

有限公司年产 10 亿只打火机工程建设项目，据了解，鉴于该项

目带动当地贫困户务工就业效果较好，市县相关审核进行项目投

向审核时予以审核通过，截至目前，该项目已退出 1183 万元。

二是基金投资提前退出或变更的行为，未履行决策程序。2018

年资管新规下发后，由于扶产基金中银行出资部分不符合资管新

规要求，中诚基金投资的 12 个项目按照要求进行整改，工商银

行将投资资金从基金中退出，并以银行贷款的方式对项目进行支

持。另外，根据扶产基金与被投企业签署的相关投资协议约定，

经被投企业和扶贫产业子基金双方协商后书面通知委贷银行，被

投企业可以提前部分或全部归还基金资金，无需经过投决会决策。

三是针对存在潜在偿债风险的受资企业风险应对不足问题。省基

金办已联合基金管理人、金融机构、受托企业及各相关部门对重

大风险项目进行走访，了解项目情况，建立风险台帐，组织成立

风险处置专班并提出解决措施，同时实时跟踪项目后续进展情况，

指定一企一策的处置措施；同时基金管理人贵鑫瑞和公司建立风

险项目台账，跟踪项目进展情况，指导受托企业及时开展风险处

置工作，有序开展风险项目的相关处置工作。

（五）部分市县基金出资比例或实际到位资金不符合要求，

项目实施内容与申报内容不一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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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是对报告中提到出资比例不符合要求的五个项目进行核

实，安顺市镇宁县无年产 1000 吨牛肉制品加工项目，且在安顺

市已投放的 6 个养牛项目中，均无出资比例不符合要求的情况；

遵义县贵三红食品，总投资 11765 万元，省级 706，银行 10000

万元，市县 1059；省级出资占比 6%，银行出资占比 85%，市县

出资占比 9%；符合出资比例；习水县盛源农业，总投资 11765

万元，省级 607.08，银行 8600.3 万元，市县 910.62；省级出资

占比 6%，银行出资占比 85%，市县出资占比 9%；符合出资比例；

大方县农牧林投资公司，总投资12000万元，省级720，银行10200

万元，市县 1080；省级出资占比 6%，银行出资占比 85%，市县

出资占比 9%；符合出资比例；晴隆县 2017 草地生态畜牧业，总

投资 10000 万，省级 600，银行 8500，市县 900；省级出资占比

6%，银行出资占比 85%，市县出资占比 9%；符合出资比例；望谟

县油茶总投资 10000 万，省级 900，银行 8500，市县 600，比例

符合贫困县出资标准。二是对望谟县森林木业公司改变资金用途

问题，黔西南州纪委、望谟县已对该项目介入调查。下一步将加

强投后管理，做好风险防范工作。

2021 年 12 月 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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